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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年度中小學與公（私）立幼兒園優良教育專業人員暨師鐸獎 

評選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桃教終字第 1150003293 號函頒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4年 7月 18日臺教師（三）字第 1142601613A號令修正發布「師鐸獎評選及

表揚活動實施要點」。 

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5年度工作計畫。 

貳、宗旨：發揚尊師重道優良傳統，倡導教師專業精神，提振教師服務士氣，激發教師服務

熱忱。 

參、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民小學 

肆、辦理時程 

一、學校評選市表揚人員：每年 3月上旬前完成。 

二、市評選小組師鐸獎表揚人員評選：每年 5月下旬前完成。 

三、表揚：每年教師節以前完成。 

伍、推薦及表揚分類 

組別 對象 

公立及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組 
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公立及私立高中職

、公（私）立中小學之合格校長、教師 

幼兒園組 
本市公（私）立幼兒園之合格園長、園主任

、教師 

陸、推薦對象基本資格 

一、桃園市師鐸獎 

(一)校（園）長、幼兒園園主任、教師年資需累積服務滿15年以上。 

(二)於本市服務需累積服務滿10年以上，在現任之受推薦學校需連續服務滿3年以上，連

續服務期間不得中斷（自112年8月起至115年7月31日止）。 

(三)上述服務年資計算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擔任公立及私立高中職、公（私）立中小

學、公（私）立幼兒園編制內正式教師至本年7月31日止（不含代理代課、實習）；

男性教師扣除服兵役年資後，其服兵役前之服務年資與退役後服務年資併計。 

二、桃園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市優良教師） 

(一)校（園）長、幼兒園園主任、教師年資需累積服務滿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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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本市服務需累積服務滿5年以上，在推薦學校（園）需連續服務滿2年以上。 

(三)上述服務年資計算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擔任公立及私立高中職、公（私）立中小

學、公（私）立幼兒園編制內正式教師至本(115)年7月31日止（不含代理代課、實習

）；男性教師扣除服兵役年資後，其服兵役前之服務年資與退役後服務年資併計。 

柒、受獎對象之資格條件： 

一、基本條件 

(一)品德優良、服務熱心、教學或辦學績優者。 

(二)最近5年內未受任何處分者。 

(三)最近3年考績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4條1款者或甲等者。 

(四)最近5年內未曾榮獲過本市「市優良教師」表揚者，可參加「市優良教師」評選。 

(五)未曾榮獲過本市（縣）「師鐸獎」表揚者，可參加「師鐸獎」評選；惟受推薦人如於

近5年內未曾獲「市優良教師」者，經訪視後未獲推薦者，得列為市優良教師給予獎

勵。 

(六)幼兒園組，除具備上述條件，另應符合以下條件： 

1.最近3年內未曾榮獲過桃園市公私立幼兒園優良教保服務人員及優良教師表揚者。 

2.公（私）立幼兒園園主任（園長）及教師須持有幼兒園教師證書且年資為本市「

教職員一覽表」登記有案者。園長（主任）資格請依照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6條或

第7條規定取得園長資格，並經由本局幼兒教育科核備有案者。 

二、具有下列積極條件之一者： 

(一)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體成效，且深受家長、學生及同事肯定。 

(二)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 

(三)在其專業領域有創新、顯著發展或在教育崗位上有特殊貢獻。 

(四)對執行教育政策成績卓著。 

三、具有下列消極條件情形之ㄧ者，不得推薦；尚在調查階段者，亦同： 

(一)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 

(二) 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三)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定

情形之一。 

(四)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

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一條所定情形之一。 

(五)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一。 

(六) 曾任代理教師、代課教師、兼任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運動教練、軍訓教官

、護理教師、校長或園長，而具有法規所定不適任之情形。 

(七) 曾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緩起訴處分確定、懲戒處分，或最近三年內受申誡以上，

或最近五年內受記過一次以上或合計三次申誡以上之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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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曾違反學術倫理或專業倫理。 

(九) 其他行為具有相關法規所定不適任情形，或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有

不得推薦之情形。 

  四、前項第三款第七目所定期間，於獲獎前，指自受推薦日起算前三年、五年；於獲獎後 

      ，指獲獎公告日起算後三年、五年；決審期間，有前項第三款第七目受申誡、記過之 

      懲處者，不核予師鐸獎。 

五、獲頒本市師鐸獎者明年度應推薦至教育部師鐸獎評選。 

捌、推薦類別及人數 

一、桃園市師鐸獎 

(一)本市各級學校（含幼兒園），得推薦本年度或歷年曾獲市（縣）優良教育專業人員表

揚及其他具優良表現者，推薦參加師鐸獎評選實地訪視，每校至多推薦1名。 

(二)各類別名額： 

1.公立及私立高中職教師擇優錄取4名。 

2.公立及私立國中教師擇優錄取6名。 

3.公立及私立國小教師擇優錄取10名。 

4.校長部分由教育局評選高國中1名（每2年）、國小1名。 

5.公立及私立幼兒園教師、園長、園主任擇優錄取4名。 

二、桃園市優良教師： 

(一)公立及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組： 

30班以下學校得推薦0-1名。 

31班以上至60班以下學校得推薦0-2名。 

61班以上學校得推薦0-3名。 

(二)幼兒園組：每園（含國中小附幼）得推薦1名。 

三、各校推薦桃園市師鐸獎及優良教師人選，當年度同一教師僅能擇一類別參加。 

玖、推薦程序及日期 

一、師鐸獎評選程序： 

(一)由教育局長召集所屬督學、科長、校長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代表組成評選小組，

針對各校推薦之師鐸獎候選人名單中，依據本市「中小學與公(私)立幼兒園優良教

育專業人員暨師鐸獎評選訪視計畫」評定師鐸獎獲獎人員。 

(二)接受評選人員經訪視後，結果未達獎勵標準時，得以從缺方式處理。 

二、優良教師表揚評選方式及程序： 

(一)高中職及中小學： 

1.各校成立遴薦小組：依本評選實施計畫辦理，由各校校長召集單位主管、教師暨家

長代表組成遴薦小組5至15人（未兼行政教師及家長代表不得少於2分之1）研訂優良

教育專業人員評選作業方案，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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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家長會、教師會、學校行政單位或學生自治會推薦人選，向學校遴薦小組提出推

薦；亦可逕向遴薦小組提出自我推薦。 

3.經各校遴薦小組審議決定，並於規定之期限將推薦書送交承辦單位（大勇國小 學務

處，電話：3622017轉310）。 

(二)公（私）立幼兒園：由各園成立遴薦小組（含單位主管、教師及家長代表），經各園

（校）遴薦小組審議決定，並於規定期限前將推薦書送（寄）交承辦單位。 

(三)如未依規定辦理相關評選作業，取消資格。 

拾、表揚方式： 

一、表揚日期：師鐸獎及優良教育專業人員，訂於本市教師節慶祝活動中公開表揚。 

二、獎勵種類： 

(一)師鐸獎獲獎人員，每人頒發師鐸獎獎座1座、獎狀1幀、嘉獎1次、表揚紀念專輯電子

光碟1份、禮品（券）。 

(二)優良教育專業人員，每人頒發獎座1座、獎狀1幀、嘉獎1次、表揚紀念專輯電子光碟

1份、禮品（券）。 

三、經驗傳承： 

(一)邀得獎人參與相關研習活動，進行教學理念傳承及經驗分享。 

(二)優良事蹟上網公告，並視需要刊載於相關刊物內。 

拾壹、其他 

一、各校遴薦小組評選推薦表揚人員，經本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評選小組審查後，如發現

表揚人員有不符表揚之條件或有資料不實之情事，得隨時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

座、獎狀、禮品等。 

二、本要點未盡事宜，由本府教育局訂定補充規定並參照教育部發布之「師鐸獎評選及表

揚活動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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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 年度中小學暨公（私）立幼兒園  

優良教育專業人員暨師鐸獎評選訪視作業流程表  

 

 

 

 

 

 

 

 

 

 

 

 

 

 

         

 

各校辦理評選作業 

  推薦參加市師鐸獎    推薦參加市優良教師表揚 

繳交推薦書（要上傳） 

及個人書面資料（免上傳）備用 

審查推薦書 

通過  不通過 

市優良教師表揚 不予表揚 

繳交推薦書 1份（要上傳） 

審查推薦書 

通過 不通過 

進行實地訪視 不訪視 

市師鐸獎 市優良教師表揚 


